
宜君县司法局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清单

部门名称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项名称 实现方式 办理所需材料 受理科室\单位 咨询电话

宜君县司
法局

1
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
者执业核准审查
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
许可证办理、补办的审查

当场办结

1、申请人的身份证明；2、申请人的学历证明，或《基层法律服
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》，或律师、公证员、企业法律顾问资格
证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3、基层法律服务所对申请人实习表现的
鉴定意见；4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同意聘用申请人的证明；5
、所在县人民医院出具的“健康状况证明”；6、提交本科、大专
学历证书的需一并提交“学历查询结果打印件”或“中国高等教
育学历认证报告”；提交《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》的需一并提交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出具的该证书真实有效的证
明；是退休人员的，需提供退休证；以上材料均一式两份，A4纸
大小；所有证件均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两份；另提交1寸彩色免冠
照片一张；8、登记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宜君县司法局基层股
（宜君县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综合大楼
808室）

8170813

2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
机构变更审查

当场办结

1、填写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登记表》2、基层法
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；3、身份证复印件；4、近期2寸彩色证件照
片；5、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、财务结清、档案移交的证
明；6、拟应聘的执业机构同意聘用的证明或聘用合同。

3
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注销
登记审查

当场办结
应当填写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注销登记表》，并提交基
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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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君县司
法局

4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审批 当场办结

1、居民身份证、户籍证明、暂住证或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；2、
有关单位或村委会、居委会出具的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
证明；3、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明及证据材料；4、法律
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
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，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，
并提供代为申请的资格证明；5、依据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
定》第十一条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、服刑人员，劳动
教养人员、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，可以通过办理案
件的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或者所在监狱、看守所、
劳动教养管理所、强制隔离戒毒所转交申请。

宜君县法律援助中心
（宜君县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综合大楼
812室）

8172901

5
基层法律服务所的
年度检查初审

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年度检
查初审

当场办结
1、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登记表一式两份；2、上年度本所工
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；3、上年度本所财务报表；4、《基层
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》副本。

宜君县司法局基层股
（宜君县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综合大楼
808室）

8170813

6
律师事务所年度考
核审核转报

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初审 当场办结

1、律师事务所考核登记表、全面工作总结报告；2、律师事务所
财务审计报告；3、律师事务所业务活动统计报表；4、律师事务
所纳税凭证；5、年度内被批准的重大变更事项的批件；6、获得
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、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材
料；7、建立执业风险、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材料一式两份；8
、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养老、失业、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证
明材料份；9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、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
活动的证明材料；10、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证明材料。

宜君县司法局公证律
师管理股（宜君县人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
楼806室）

8170815

7

公证机构设立、变
更名称、办公场所
、分立、合并或者
变更执业区域的审
核转报

公证机构变更名称初审 当场办结 1、公证机构的变更申请；2、公证机构变更登记表。

宜君县公证律师管理
股（宜君县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大楼806

室）

81708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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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君县司
法局

8

公证机构设立、变
更名称、办公场所
、分立、合并或者
变更执业区域的审
核转报

公证机构变更办公场所初
审

当场办结
1、公证机构变更办公场所申请；2、公证机构变更办公场所登记
表。

宜君县公证律师管理
股（宜君县人力资源
和社会保障大楼806

室）

8170815
9 公证机构分立初审 当场办结 1、公证机构分立申请；2、公证机构分立登记表。

10 公证机构合并初审 当场办结 1、公证机构合并申请；2、公证机构合并登记表。

11
公证机构变更执业区域初
审

当场办结
1、公证机构变更执业区域申请；2、公证机构变更执业区域登记
表。

12
公证员予以免职的
审核转报

公证员免职审批初审 当场办结
1、公证员所在公证机构出具公证员免职报审表；2、符合法定免
职事由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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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君县司
法局

13
公证员资格审核转
报

公证员任职审批初审 当场办结

1、申请一般任职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1）担任公证员申请
书；（2）公证机构推荐书；（3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复印件和
个人简历，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，应当同时提交相
应的经历证明；（4）申请人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（5）
公证机构出具的申请人实习鉴定和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实
习考核合格意见；（6）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审查意
见；（7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；2、申请经考核任职的，应当提
交下列材料：（1）担任公证员申请书；（2）公证机构推荐书；
（3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；（4）从事法学教
学、研究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证明，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
证明和从事审判、检察、法制工作、法律服务满十年的经历及职
务证明；（5）申请人已经离开原工作岗位的证明；（6）其他需
要提交的材料。

宜君县司法局公证律
师管理股（宜君县人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
合大楼806室）

81708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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